


第 1部份: 物業資料 

1. 大廈名稱及維修
樓宇地址：  

 

 

2. 樓宇的佔用許可證(即「入伙紙」)日期:     年    月    日 

樓齡︰    年 

 

3. 維修樓宇類別*： □ 住宅 住宅總單位數目：             

 □ 綜合用途(商住兩用) 商舖總單位數目：             

總單位數目：                   

                                                   (以入伙紙為準) 

住用單位每年平均應課差餉租值：    

第 2部份: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代表資料  

4. 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名稱：                                 

業主代表(兩名或以上)#姓名(未有法團的大廈適用)：             
 

 
5. 聯絡人資料  

通訊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傳真號碼：  

 

6. 法團管理委員會資料(適用於有法團的大廈)： 

職銜 姓名 性別 地址 聯絡電話 

主席     

副主席(如有)     

秘書     

司庫     

根據法團在土地註冊處的登記，法團管理委員會共有委員人數        人。 

#(未有法團的大廈，如獲得全部業主同意﹝單一業權的大廈除外﹞，或根據大廈公契內列明的要求組織
公用地方維修，市建局會按個別大廈情況，考慮接受業主代表提出的申請。單一業權的大廈將不符合申

請資格。) 

申請書編號：                                     (此欄只供市建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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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代表的資料(適用於未有法團的大廈): 

姓名 性別 地址 聯絡電話 

    

    

    
 

7. 物業管理公司名稱(如有)︰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第 3部份: 是次申請之工程項目/工程範圍 

8. 是否已收到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門發出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或有關樓宇公用
地方改善樓宇安全的「命令」或「勸諭信」*？ 

 「強制驗樓法定通知」 ︰ □ 是，已完成訂明檢驗並需進行訂明修葺  

   □ 是，未完成訂明檢驗  

   □ 否 

 「命令」 ︰ □ 是    □ 否 

 「勸諭信」 ︰ □ 是    □ 否 

9. 法團/業主代表是否已聘用顧問公司或認可人士*？  □ 是      □ 否 

10. 預計維修樓宇公用地方的項目(有關項目最終必須經業主大會會議通過)： 

10.1 簡列所需維修項目*： 

樓宇的公用地方，涉及樓宇安全、環境衛生或與環保有關的工程︰ 

□ 樓宇結構改善工程 □ 修葺天台及平台防水層工程 

□ 樓宇外牆及室內公用地方工程 □ 食水及沖厠水系統工程 

□ 修葺或更換破損的公用窗戶 □ 提供、改善和維修公用水缸 
□ 樓宇消防安全維修和改善工程 □ 消防裝置改善/維修工程 

□ 清拆違例建築工程 □ 修葺或更換破損鐵器/木器工程 

□ 修葺樓宇外圍斜坡/擋土牆工程 □ 提供、改善和維修樓宇的保安系統 

□ 安裝綠色/環保設施或裝置 □ 改善屋宇裝備和衛生設施/排水系統 

□ 提供、改善和維修無障礙通道工程 

其他（請註明項目）                                               

 10.2 在過去 5年內可有進行或完成以上工程項目*？ 

□ 無     □ 有（請註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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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份: 聯合申請(適用於同一幢樓宇多於一個法團) 

11. 貴法團會否與其他法團一同遞交申請表共同進行大廈維修? * (適用於同一幢樓宇多 

於一個法團，個別法團須自行填寫申請表。) 

□不會       □會(請註明相關法團名稱)                                

第 5 部份: 物業維修記錄及曾經參加有關資助計劃的申報(如適用) 

12. 大廈是否曾申請「強制驗樓資助計劃」進行訂明檢驗？* 

□ 是   申請編號︰                       □ 否 

13. 法團/業主代表是否已經或將會申請由政府或其他機構推出，以資助改善樓宇公用 

地方或公共設備的計劃，例如「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劃」、「中電綠適樓宇基金」 

及「港燈智「惜」用電基金」等？* (包括待批或已獲批准的申請) 

□ 否 

□ 是，請列出計劃名稱︰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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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份: 聲明及授權 

請細閱後簽署 

本法團/本人證明上述資料及輔證文件全部真確無誤，並明白及同意遵守《公用地方維修津

貼申請須知》內的審批條款及要求。本法團/本人並同意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均有權處理

及審批本計劃的申請。在審批期間，所提供的資料若有任何變更，本法團/本人會即時以書

面通知市建局。 

 

同時，本法團/本人同意向市建局提供一切所需資料。本法團/本人批准、同意及不可撤回

地授權市建局就上述申請，向有關政府部門/機構/任何有關人士或公司核對、索取或提供

本法團/本人的資料或紀錄，作為市建局審核上述申請書及處理發放資助的用途。 

 

法團/兩名或以上業主代表(未有法團的大廈適用)姓名 ：                    

 

 

法團/兩名或以上業主代表(未有法團的大廈適用)簽署 ：                    

              (由授權代表簽署) 

 

法團印鑑                           ：                  

 

日期                        ：                  

   
法團/業主代表已將下列必須的輔證文件連同申請表一同遞交*︰ 

 

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 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在業主大會通過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及授權其代表簽署有關文件

的會議通知書及會議紀錄影印本 

□ 業主大會通過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及授權最少兩名或以上代表簽署有關文件的會議通

知書及會議紀錄影印本(只適用於沒有法團的大廈) 
 
 
其他輔證文件：- 

□ 業主大會通過擬進行樓宇維修項目的會議紀錄影印本 

□ 樓宇佔用許可證(即「入伙紙」)影印本及大廈公契影印本 

□ 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影印本(適用於有法團的大廈) 

□ 相關樓宇內其中一個單位近期的土地註冊處查冊紀錄 

□ 書面的法律意見以證明申請人獲得授權代表全體業主申請「公用地方維修津貼」，及議決有

關籌組大廈維修是遵照大廈公契/法例要求(適用於沒有法團的大廈) 

□ 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門發出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或其他改善樓宇安全的「命令」/「勸

諭信」(如有) 
 

 

注意： (1) 請於塗改處加簽確認。 
 (2) 凡故意作失實陳述或漏報資料，會喪失申請資格。申請人須注意，以欺騙手段取得金

錢利益，屬於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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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料 
 
為推廣「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申請人同意市建局一方面可向公眾公佈申請資助的樓

宇及有關維修工程的資料，例如申請資助的樓宇及法團的名稱、申請進度、有關樓宇的詳

情、維修工程的項目、獲委聘顧問公司/認可人士/承建商的名稱等，及將有關資料刊載於

宣傳刊物上，另一方面，申請人亦須向市建局提供協助，以配合有關推廣活動。 

收集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的注意事項 

收集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的目的 
申請人提供之任何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市建局將作以下及相關之用途： 

 a. 審批「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申請資格或其他有關用途；或 
 b. 推廣及執行有關該計劃或提供有關該計劃的資訊或服務；或 
 c. 作有關「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市場研究；或 
 d. 作有關香港樓宇維修的研究。 

申請人提供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給市建局純屬自願性質。若申請人未能提供

足夠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的資料，市建局將不能處理有關申請而可能導致有關申

請被取消。請確保所提供的一切資料是準確及請即時以書面通知市建局有關任何資料的變

更。 
 

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的轉移與受讓人的類別 
申請人所提供的個人、法團、樓宇及維修工程資料將會按需要而提供予市建局有關的人

士。此外，有關資料可提供予下列團體: 
 a. 就「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提供服務的任何第三方；或 
 b. 政府部門，如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及廉政公署等；或 
 c. 專業學會、學術團體及公營機構等；或 
 d. 申請人已同意或給予授權提供資料之機構/人士；或 
 e. 如屬個人資料，有關資料的提供合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需或所授權。 

 
查閱個人資料 
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市建局所存有關其個人資料，並在支付費用後，可取有關資料檔的

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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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如對市建局就收集有關個人資料，包括要求查閱、修改或對其他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可與市

建局聯絡，聯絡方法及地址如下： 
總經理（樓宇復修） 
市區重建局 
九龍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第2期10樓1001室 
電話：2588 2333 
傳真：2588 2542 

 
注意： 
(1) 市建局是受廉政公署及申訴專員公署監管的公營機構。 
(2) 市建局屬於「防止賄賂條例」所定的公營機構，市建局的所有職員均受「防止賄賂條例」  
 規管，不得索取或接受客戶、承建商、供應商或任何人士的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就法  
 團聘用工程顧問及承建商進行大廈維修工程，市建局職員會提供一般的指引，不得透過任 
 何形式參與介紹和影響法團揀選工程顧問及承建商的決定。 
(3) 申請表及其內容對市建局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市建局亦不會就任何人士因依賴本申請表 
 內任何資料而引致的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4) 市建局保留權利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就以上內容作出修正，最終以網上版本為準。最新版 

本可瀏覽「樓宇復修資訊通」的網頁(www.buildingrehab.org.hk)或致電樓宇維修支援計劃熱
線31881188或親臨市建局辦事處查詢。 

 
 
 
 
 
 
 
 
 
 
 
 
 
 
 
 
 
 
 
 
 

生效日期:2015年 7月 1日     第 6頁 
 




